申报范围、条件及考核内容
一、申报范围及条件：
    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已经取得政府人事部门颁发的技术等级证书，凡被列入各工种可申报的等级范围并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申报晋升技术等级考核。申报晋升高级技师、技师考核人员的现技术等级任职时间和申报晋升高级工、中级工考核人员的工作年限均计算到2009年12月31日。申报条件如下:

1、2006年12月31日前取得人事部门颁发的技师技术等级证书的，任职满3年，可申报高级技师考核。

    2、2006年12月31日前取得人事部门颁发的高级工技术等级证书的，任职满3年，并具有中专或职（技）校以上文化程度，可申报技师考核。

    3、1989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，取得人事部门颁发的中级工技术等级证书的，可申报高级工考核。

    4、1999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，取得人事部门颁发的初级工技术等级证书的，可申报中级工考核。

    5、破格晋级条件

    机关事业单位的技术工人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突破工作年限和任职年限的限制申报晋级考核，但不能突破等级申报晋级考核。破格申报条件如下:

     （1）在省、部级以上行业技术比赛中获得前三名或荣誉称号的；
     （2）在技术革新、技术发明中取得成果，并有省、部级以上成果证书的；
     （3）获得县、区以上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的；
     （4）连续三年年终考核被评为优秀的。

    已按上述条件破格晋级的技术工人，不得再凭上述条件申报破格晋级。连续三年优秀只限使用一次。
     二、定级、晋级考核内容

   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定级、晋级考核，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及生产工作业绩考核、技术业务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三项。

